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

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杨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吴菊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

主管人员）朱宇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6,090,528,041.08 6,344,129,941.16 -4.00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资产

2,098,240,048.12 2,134,737,655.44 -1.71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499,815,304.42 -348,476,836.65 ?

不适用

?

年初至报告期末

（

1-9

月

）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

1-9

月

）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

营业收入

1,451,913,437.46 1,424,983,650.69 1.89

归 属 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的净利润

-26,491,093.08 29,991,733.84 -188.3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6,544,873.47 12,959,772.18 -381.99

加 权 平 均 净 资 产 收

益率

（

%

）

-1.25% 1.37%

减少

2.62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53 0.060 -188.33

稀释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0.053 0.060 -188.3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

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

（

户

）

49,928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

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

态

数量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0 103,424,845 20.67 0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0 94,250,000 18.84 0

质押

87,100,

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0 9,000,000 1.80 0

无 国有法人

陶勇

-716,500 3,011,193 0.60 0

未知 未知

李富海

50,000 2,570,000 0.51 0

未知 未知

李济杉

-560,000 2,425,302 0.48 0

未知 未知

黄代放

0 2,019,768 0.40 0

无 境内自然人

启东滨海建设有限公司

-43,979 1,900,000 0.38 0

未知 未知

张志梅

1,894,000 1,894,000 0.38 0

未知 未知

蒋峥

1,734,900 1,734,900 0.35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同方股份有限公司

103,424,845

人民币普通股

103,424,845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

94,2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4,250,000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9,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9,000,000

陶勇

3,011,193

人民币普通股

3,011,193

李富海

2,5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570,000

李济杉

2,425,302

人民币普通股

2,425,302

黄代放

2,019,768

人民币普通股

2,019,768

启东滨海建设有限公司

1,9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900,000

张志梅

1,894,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94,000

蒋峥

1,734,900

人民币普通股

1,734,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大股东中

，

泰豪集团有限公司和黄代放先生存在关联关系

。

黄代放

先生为泰豪集团有限公司的股东

。

@

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以及

其他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

动人

。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1

）

报告期公司资产构成情况发生重大变动的原因

单位

：

元

项

???

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与去年

相比金

额增减

幅度

(%)

比重变

动幅度

说明

金额

（

元

）

比重

(%)

金额

（

元

）

比重

(%)

资产总计

6,090,528,041.08 100.00 6,344,129,941.16 100.00 -4.00

货币资金

343,919,836.29 5.65 701,124,464.51 11.05 -50.95 5.40

资金支付所致

应收票据

56,106,994.11 0.92 120,433,182.12 1.90 -53.41 0.98

票据到期解付所致

其他应收款

154,910,329.20 2.54 116,180,720.60 1.83 33.34 -0.71

应收北京智能工程股

权转让款所致

在建工程

121,646,555.71 2.00 384,291,950.31 6.06 -68.35 4.06

山西亚太焦化干熄焦

蒸汽项目完工转入固

定资产所致

开发支出

81,277,937.27 1.33 56,565,289.42 0.89 43.69 -0.44

公司研发投入增加所

致

长期待摊费用

619,581.97 0.01 1,066,504.11 0.02 -41.91 0.01

费用分摊所致

短期借款

775,381,721.00 12.73 557,126,750.00 8.78 39.18 -3.95

补充流动资金所致

应交税费

-15,694,645.01 -0.26 17,421,040.14 0.27 -190.09 0.53

缴纳企业所得税和进

项税增加所致

应付利息

3,688,994.21 0.06 8,094,972.96 0.13 -54.43 0.07

利息支付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

非流动负债

149,312,500.00 2.45 48,212,500.00 0.76 209.70 -1.69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

款转入所致

其他非流动负

债

47,884,064.22 0.79 94,593,212.05 1.49 -49.38 0.70

北京太阳能不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

2

）

报告期内公司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发生重大变动的原因

单位

：

元

项

???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幅度

（

%

）

说明

毛利率

(%) 17.91 18.99

减少

1.08

个百分点

电机产品产量不足导致毛利

率降低

财务费用

82,037,741.07 48,779,573.82 68.18

沈阳电机项目完工利息费用

化及贷款增加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1,829,618.80 794,871.79 -330.18

应收款项收回所致

投资收益

-5,175,638.91 24,398,388.23 -121.21

上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处置

所致

营业外收入

18,787,732.01 11,425,754.35 64.43

收到补贴收入所致

营业外支出

370,798.66 1,730,236.64 -78.57

固定资产处置损失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11,213,925.93 7,034,925.61 59.40

纳税调整项影响所致

（

3

）

报告期内现金流量发生重大变动的原因

单位

：

元

项 目

2014

年

1-9

月

2013

年

1-9

月

增减幅度

（

%

）

说明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312,519,676.47 1,418,235,293.67 -7.45

采 购 支 付

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812,334,980.89 1,766,712,130.32 2.5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99,815,304.42 -348,476,836.65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45,304,756.94 86,248,697.75 68.47

项 目 建 设

投 入 减 少

所致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37,732,186.28 342,092,551.78 -59.7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572,570.66 -255,843,854.03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016,653,009.37 883,784,827.80 15.03

增 加 银 行

短 期 融 资

所致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854,214,014.53 887,371,223.51 -3.7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2,438,994.84 -3,586,395.71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及期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重大

资产重

组相关

的承诺

盈利预测

及补偿

泰豪集团有限

公司

、

江西赣

能股份有限公

司等七位股东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

2013

年

、

2014

年经审计的

净利润

（

以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为计算依据

）

分别不低于

3,157

万元

、

3,720

万元

、

4,558

万

元

。

如果实际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利润的

，

则泰豪集团有限

公司

、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等七位股东将按照签署的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规定进

行补偿

。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2

、

2013

、

2014

年承诺

净利润数以北京亚超评字

（

2011

）

02072

号

《

资产评估报告

》

中

2012

、

2013

、

2014

年度预测净利润数为准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是 是

泰豪集团有限

公司

若约定的利润补偿条款触发

，

而赣能股份等其他股东因其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足等原因导致所持股份不足以履行

利润补偿条款的

，

泰豪集团同意将以其所持股份代为补偿

上述不足部分

。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是 是

泰豪集团有限

公司

、

江西赣

能股份有限公

司等七位股东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承诺年度期限届满时

，

泰豪科技将聘请

独立第三方专业机构对标的资产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减值测试

，

如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标的资产的价

格

>

承诺年度期限内已补偿股份总数

/

标的股份总数

，

则交

易对方应向泰豪科技另行补偿

，

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

/

每股发行价格

－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

股份总数

。

假如泰豪科技在承诺年度实施转增或送股分

配的

，

则另需的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

。

2015

年

4

月

30

日

是 是

股份限售

泰豪集团有限

公司

（

1

）

若本次交易得以完成

，

自本次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

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至

少

4500

万股泰豪科技的股份

，

也不由泰豪科技回购本公司

本次认购的股份

（

除执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补偿协

议外

）；（

2

）

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泰豪科技因本公司持有

的上述

4500

万股而发生的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

本公司增持的泰豪科技股份

，

亦应遵守上述约定

。

2015

年

5

月

28

日

是 是

解决同业

竞争

同方股份有限

公司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目前未以任何方式直接

或间接从事与泰豪科技及其子公司相竞争的业务

，

未在任

何与泰豪科技及其子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企业或者其他经

济组织中具有控制地位

。

本次交易完成后

，

本公司仍将信

守上述承诺

，

为泰豪科技的最大利益行使股东权利

。

长期有效 是 是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执行新会计准则对合并财务报表的影响

2014�年，财政部新发布和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等八项会计准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

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1、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

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

性投资重新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计量。 受此影响公司2013�年期末合并数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334,035,824.29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少334,035,824.29元；2013

年期末母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73,535,824.29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少73,535,

824.29元。 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以上调整对公司总资产、

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2、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

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

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在其他主体

中权益的披露》、《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金融工具列报》的相关情况：新准则的实施

不会对公司 2013�年度及本期财务报表相关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3.5.1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被投资

单位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2,019,039.94 42,019,039.94

江西工商联合担保有限公司

-9,000,000.00 9,000,000.00

北京世纪卓克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8,607,146.10 8,607,146.10

深圳卓克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3,909,638.25 13,909,638.25

两湖绿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00.00 28,000,000.00

成都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00.00 34,000,000.00

西安开天铁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3,000,000.00 33,000,000.00

深圳泰豪晟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上海星浩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芜湖星浩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50,000,000.00 50,000,000.00

湖州星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5,000,000.00 15,000,000.00

合计

-334,035,824.29 334,035,824.29

长期股权投资准则变动对于合并财务报告影响（一）的说明：

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具

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性

投资重新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计量。 受此影响公司2013�年期末合并数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334,035,824.29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少334,035,824.29元；2013�

年期末母公司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73,535,824.29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少73,535,

824.29元。 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年初数也相应进行了调整，以上调整对公司总资产、

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3.5.2 准则其他变动的影响

无影响

公司名称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杨剑

日期

2014

年

10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600590

证券简称：泰豪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45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4

年10月28日13:00以现场结合电话会议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从10月17日起以传真和

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应到董事七人，实到董事七人。 会议由董事长陆致成先生主

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

议案》；

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全文）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二、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4年财政部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会计准

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上述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范围内施行。

为了保证财务信息真实可靠的反映公司经营状况， 公司依据上述准则对原会计政

策进行了修订，并自2014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 详见《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三、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

司新增授信额度并由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授信额

度并由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四、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将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机有限

公司100%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将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100%股权

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五、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后继续对其提供贷款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详见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继续对其提

供贷款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六、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提议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详见《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请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以上第三、四、五项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2014

—

046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三次

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应到监事3人，实到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万晓民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监事会关于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的书面审核意见》

根据《证券法》规定和《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

的要求，公司监事会对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审核意见如下：

1、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

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

2、公司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方面真实反映出公司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

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三、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2014年财政部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会计准

则。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上述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

范围内施行。

为了保证财务信息真实可靠的反映公司经营状况， 公司依据上述准则对原会计政

策进行了修订，并自2014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 详见《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

政策变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2014-050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

继续对其提供贷款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沈电” ）股权转让后泰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继续为泰豪沈电贷款提供担保。

●关联人回避事宜： 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黄代放先生回避对该事项的

表决。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截至2014年9月30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136,

784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61.80%,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124,284万

元，为非关联方担保的金额为12,500万元，无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将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机

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继续对泰豪沈电

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至担保责任到期。 担保期限到期后，本公司将不再为泰豪沈电提

供担保。

截至2014年9月30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136,784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61.80%,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124,284万元，为非关联方担保的金额为12,

500万元，无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

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继续为泰豪沈电担保属于关联担保。 关联担保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 关联方介绍

关联人：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十五号街22号

法人代表：邹映明

注册资本：2亿元

成立日期：2011年1月26日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大中型电机、永磁电机及配件制造、销售。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截至董事会召开之日，本公司为泰豪沈电7.86亿元人民币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实际发生金额为66,630万元（担保明细见下表），实际担保金额占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重为30.10%。

担保对

象

担保额度

（

万元

）

授信银行

实际金额

（

万元

）

担保方式 使用期限

泰豪沈

阳电机

有限公

司

15,000

中国银行沈阳开发区

支行

3,000

连带担保责任

2014.7.28-2015.7.28

3,000

连带担保责任

2014.10.16-2015.10.16

2,380

连带担保责任

2014.5.28-2015.1.25

60,000

中国进出口银行

56,250

连带担保责任

2012.11.3-2019.12.21

3,600

中信银行沈阳南站支

行

2,000

连带担保责任

2014.9.29-2015.9.29

合计

78,600 66,630

本公司继续对泰豪沈电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至担保责任到期。 担保期限到期后，

本公司将不再为泰豪沈电提供担保。

截至2014年9月30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136,784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61.80%,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124,284万元，为非关联方担保的金额为12,

500万元，无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

四、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公司上述关联目前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损益及资产状况不存在不利

影响。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审议通过《关于泰豪沈阳

电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继续对其提供贷款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蕊女士、熊墨辉先生、夏朝阳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了意见，

认为此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执行

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2、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2014-048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新增授信额度并由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为电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一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截至2014年9月30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136,784万元，占

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61.80%,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124,284万元，为非关联

方担保的金额为12,500万元，无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源公司” ）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成立于

2007年11月20日，法人代表为刘挺,注册资本2亿元,注册地址为江西南昌小蓝经济开发

区汇仁大道266号,该公司主要从事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技术服务。

截止2014年9月30日，电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532,139,464.71元，净资产243,468,

115.81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267,871,365.21元，净利润24,445,186.68元。

为了加快电源公司的发展， 电源公司拟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一亿元

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期限一年。

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软件” ）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1998年5月20日，注册资本1亿元（其中本公司占注册资本53.6%，电源公司占注册资本

46.4%），法定代表人为涂彦彬，注册地址为南昌市高新开发区泰豪大厦，该公司主要依

托自主开发的eOMP软件技术平台面向智能电网以及工业节能发展需要提供行业应用

软件、行业信息化解决方案和服务。 截止2014年9月30日，泰豪软件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685,755,738.21元，净资产386,012,989.62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259,108,

817.8元，净利润20,789,346.06元。

为进一步支持电源公司发展， 泰豪软件拟为电源公司上述一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

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鉴于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根据要求本次担

保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江西南昌小蓝经济开发区汇仁大道266号

法定代表人：刘挺

注册资本：2亿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发电机组的开发、设计、制造、销售及售后技术服务

截止2014年9月30日，电源公司未经审计的总资产532,139,464.71元，净资产243,

468,115.81元，2014年1-9月实现营业总收入267,871,365.21元， 净利润24,445,

186.68元。

三、担保情况

泰豪软件拟为电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一亿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一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电源公司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经营业绩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

保风险可控，本次贷款为业务发展所需，泰豪软件对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不会损害公司

的利益。 该担保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4年9月30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136,784万元，占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

61.80%,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担保的金额为124,284万元，为非关联方担保的金额为12,

500万元，无逾期担保和违规担保。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2014-049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将持有全资子公司泰

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豪沈电” ）100%股权转让给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泰豪” ）和邹映明先生，其中北京泰豪受让泰豪沈电90%股权，

邹映明先生受让泰豪沈电10%股权。

●关联人回避事宜： 与该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黄代放先生回避对该事项的

表决。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股权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泰豪沈电股

权。

一、关联交易概述

泰豪沈电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26日，注册资本2亿元，法定代表

人邹映明，注册地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十五号街22号，该公司主要从事大中型电

机、永磁电机及配件制造、销售。

泰豪沈电的经营情况和主要财务数据（合并报表）见下表：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4

年

9

月

30

日

（

未经审计

）

2014

年

4

月

30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80,087.88 79,722.02 86,788.37 87,691.21

负债总额

75,471.00 72,586.37 76,305.55 71,067.87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4,616.88 7,135.65 10,482.82 16,623.34

2014

年

1-9

月

（

未经审计

）

2014

年

1-4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7,054.14 2,295.37 8,637.18 17,046.78

营业利润

-6,465.94 -3,347.17 -6,094.13 -2,383.64

净利润

-5,865.94 -3,347.17 -6,140.53 -3,209.23

鉴于公司已制定以智能电力及军工装备为主业的发展战略， 考虑泰豪沈电业务与

该战略不相符，且目前经营情况不佳，经公司研究拟将本公司持有全资子公司泰豪沈电

100%股权转让给北京泰豪和邹映明先生，其中北京泰豪受让泰豪沈电90%股权，邹映

明先生受让泰豪沈电10%股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泰豪沈电将成为北京泰豪的控股子公司。 鉴于泰豪集团系本公司

第二大股东，交易方北京泰豪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同时由于邹映明先生原为公司董事

（离任不满十二个月），交易方邹映明先生为本公司的关联自然人，因此本次股权转让

属于关联交易。

由于本次关联交易价格预计超过3000万元， 且公司连续12个月发生相同类型关联

交易金额合计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 因此本次关联交易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三、 关联方介绍

1、 关联法人：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锦绣街3号

法人代表：李春生

注册资本：2亿元

股权结构：泰豪集团占注册资本36%，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占注册资本34.1%，松下电

器产业株式会社占注册资本14.9%，本公司占注册资本15%。

成立日期：1998年12月3日

经营范围：从事研究、开发、生产智能节能产品；提供智能建筑产品的系统集成方案

的设计、安装、调试、售后服务。

2、 关联自然人：邹映明

身份证号：36010319630903xxxx

出生日期：1963年9月3日

住址：北京市宣武区山西街18号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泰豪沈电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26日，注册资本2亿元，法定代表

人邹映明，注册地为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发十五号街22号，该公司主要从事大中型电

机、永磁电机及配件制造、销售。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中铭国际资产评估(北京)有限责任公司为本次股权转让提供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

（中铭评报字[2014]第2023号）《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有的泰豪沈阳电

机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评估报告以2014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对

泰豪沈电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评估前股东全部权益（净

资产） 为7,097.33万元， 经评估股东全部权益 （净资产） 为7,225.39万元， 评估增值

128.06万元，增值率1.80%。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以泰豪沈电2014年4月30日评估价值（即7,225.39万元）减去泰

豪沈电2014年5月1日至10月31日经审计的亏损值为定价依据。 公司将尽快安排具有执

行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泰豪沈电2014年5月1日至10月31日的财

务报表进行审计。 本次股权转让具体价格待泰豪沈电审计报告出具后予以另行公告。

经股权转让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审计基准日2014年10月31日至股权交割日产

生的收益或损失由新股东（北京泰豪和邹映明先生）享有或承担。

五、进行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本次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本次转让有利于优化公司产业结构，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质量及盈利能力，集中精

力和资源发展智能电力和军工装备产业。

六、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4年10月28日审议通过《关于将全资子

公司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100%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公司独立董事张蕊

女士、熊墨辉先生、夏朝阳先生对上述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及公平性发表了意见，认为

此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交易方

式和定价符合市场规则，董事会审议过程中执行了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制度，关联交易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目录

3、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4、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意见；

5、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所持有的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股权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书。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

600590

股票简称：泰豪科技 编号：临

2014-051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召开时间：2014年11月13日（周四）

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6日（周四）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是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4年11月13日（周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11月

13日9:30-11:30和13:00-15:00。

（3）股权登记日：2014�年11月6日(周五)

4、现场会议地点：江西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军工大厦一楼会议室。

5、表决方式：

（1）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

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时限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

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相应的投票

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

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公司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通过相应的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表决票数， 将与现场

投票的表决票数以及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的表决票数一起计入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权总数。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议案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1

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

新增授信额度并由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否

2

关于将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

司

100%

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否

3

关于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

继续对其提供贷款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4年11月6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任的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证券账户卡、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

持加盖印章或亲笔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卡、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持股凭证、 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证办

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法人代表授权委

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2、登记时间

2014年11月10日、11日上午8：30-12：00，下午13：30-17：30

3、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五、股东大会联系方式

地点：江西南昌国家高新开发区泰豪大厦B座五楼

邮编：330096

联系人：杨洁芸

电话:（0791）88110590

传真：（0791）88106688

六、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议案行使表决权，以投票方式同意/否决/弃权股东大会上的

各项决议：

本人对于有关议案的表决未做出具体指示， 委托代理人可自行酌情对该议案行使

表决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注册登记号：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委托代理人签名：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授信额度并由泰豪软件

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2

关于将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3

关于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继续对其提供贷款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附件2：

网络投票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下称“上交所” ）交易系统参

加投票。 此附件为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说明。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11月1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总提案数：3个

一、投票流程

1、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738590

泰豪投票

3 A

股股东

2、买卖方式：均为买入。

3、表决方式：

（1）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按以下方式申报：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格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3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3

项提案

99.00

元

1

股

2

股

3

股

（2）分项表决方法：

序号 议案内容 申报价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以下所有议案

99.00 1

股

2

股

3

股

1

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授信额度并由泰豪

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1.00 1

股

2

股

3

股

2

关于将全资子公司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

100%

股权转让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2.00 1

股

2

股

3

股

3

关于泰豪沈阳电机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后继续对其提供贷款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3.00 1

股

2

股

3

股

4、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1

股

反对

2

股

弃权

3

股

二、投票举例

1、 若某A股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案投同意票， 则申报价格填写

“99.00元” ，申报股数填写“1股” ，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590

买入

99.00

元

1

股

2、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授信额度并由泰豪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590

买入

1.00

元

1

股

3、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授信额度并由泰豪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投发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590

买入

1.00

元

2

股

4、如某 A�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1号提案《关于全资子公司泰豪电源技术有限公司新增授信额度并由泰豪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738590

买入

1.00

元

3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1、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2、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方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包含该议案的议案组的表决

申报，对议案组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议案的表决申报。

3、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

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600590

证券简称：泰豪科技 公告编号：

2014-047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按照财政部2014年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对公

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合并财务报表总

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产生任何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年财政部陆续颁布或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

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

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会计准

则。根据财政部的要求，上述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

围内施行。

为了保证财务信息真实可靠反映公司经营状况， 公司依据上述准则对原会计政策

进行了修订，并自2014年7月1日起开始执行。

2014年10月28日， 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以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1、根据修订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的规定，对被投资单位不

具有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并且在活跃市场中没有报价、公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的权益

性投资重新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按成本计量。

受此影响公司2013�年期末合并数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334,035,824.29元、长期

股权投资减少334,035,824.29元；2013年期末母公司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增加73,535,

824.29元、长期股权投资减少73,535,824.29元。合并报表及母公司报表年初数也相应进

行了调整，以上调整对公司总资产、负债总额、净资产及净利润未产生影响。 长期股权投

资准则变动对公司2013年12月31日合并财务报告产生影响详见下表：

被投资

单位

2013

年

12

月

31

日

长期股权投资

（

+/-

）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北京泰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42,019,039.94 42,019,039.94

江西工商联合担保有限公司

-9,000,000.00 9,000,000.00

北京世纪卓克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8,607,146.10 8,607,146.10

深圳卓克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13,909,638.25 13,909,638.25

两湖绿谷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8,000,000.00 28,000,000.00

成都芯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4,000,000.00 34,000,000.00

西安开天铁路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33,000,000.00 33,000,000.00

深圳泰豪晟大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00,000.00 500,000.00

上海星浩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100,000,000.00 100,000,000.00

芜湖星浩股权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50,000,000.00 50,000,000.00

湖州星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15,000,000.00 15,000,000.00

合计

-334,035,824.29 334,035,824.29

2、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中关于职工薪酬、财务报表列报、合并

财务报表、公允价值计量、合营安排及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相关业务及事项，已按上述

准则的规定进行核算与披露， 新准则的实施不会对公司2013年度及2014年第三季度财

务报表项目金额产生影响。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认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为投者提供更可靠、更准确的会计信息。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审议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并发表独立意见：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符合新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符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的相关规定，同时也体现了会计核算真实性与谨慎性原则，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

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对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我们同意公司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审议了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并发表如下意见：变更后的会计政策符

合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能够客观、公允地反

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因此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泰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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